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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人口推算 2015至 2064的 3點質疑〉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2015年 11月 26日 

 

（1）根據最新香港人口推算 2015至 2064，完全不改動，香

港社會保障學會倡議的全民養老金方案，每月 4,600元後按

通脹調整，至 2064 年仍有 450 億盈餘。歡迎政府聘請精算

師進行精算測試，論證是否可持續；也可參看《兩岸八地圓

桌會議 2015 論文集（上）》的〈盈利企業必須承擔繳費責

任行三方供款的 4,600元養老金〉，是學會成員張超雄、梁

寶龍和莫泰基撰寫的。 

（2）就政府統計處的《香港人口推算 2015-2064》所進行的

推算假設出現很多問題。在這裏，只簡單提出三點質疑，已

足夠政府統計處要進行修訂和回應： 

A.推算人口假設没有考慮淨流入的勞動人口。根據政務

司司長辦公室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秘書處出版的《集思港益》

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 2014年第 28頁，輸入人才計劃表 4.1：

2012 年獲批准申請來港的海外專才宗數為 28,625 宗；輸入

內地人才計劃為 8,105宗；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為 298宗。上

列 3 項輸入人才人數合共 37,028 人。再根據《集思港益》

表 4.2：2010 年輸入人才總數為 75,325，2011 年輸入人才

總數為 82,854人，2012年輸入人才總數為 86,781。假設每

年平均輸入人才人口為一半，約 3萬人，50年的輸入人才人

口總數會是 150萬人；假設有三分一人才留港，2064年的勞

動人口恐怕要增加 50 萬人，政府統計處有必要交代這相關

的推算假設和人口淨流入的估計。 

B.政府統計處採用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定義是指勞動人

口佔所有 15歲或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顯示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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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0.5%，至 2041年降至 49.5%。這與傳統理解的勞動參率

有很大差別；後者是指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和失業者）

佔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根據 2010 年的中國人口普查，16

至 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 77.3%（都陽、陸暘，

2013 年，第 42 頁）估計香港的傳統勞動參與率也不會低於

65%，甚至達 70%（因扣除了 65歲以上的長者人口作分母）。

政府統計處有必要採用傳統勞動參與率推算供款的就業人

數。（因 2012年香港 50至 54 歲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為 74.9%，

見《集思港益》第 14頁。） 

C.質疑香港總和生育率的推算由 2014 年每千名女性相

對 1,234 個活產嬰兒逐漸下降至 2064 年的 1,182 個。根據

表 8（見附件一）的 1994 年至 2014 年香港及選定經濟地區

的總和生育率，香港的總和生育率由 2004 年的 922，持續

10 年的上升至 2014 年的 1,234。同時亦發現 6 個西方國家

包括瑞典、荷蘭、澳洲、法國、英國、德國都能在 1994 至

2014 這 20 年間維持甚至提升其總和生育率。有理由相信香

港參照這些西方國家的人口政策措施同樣可以至 2064 年，

這 50 年間維持 1,234 的總和生育率。何况特區政府已成立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進行改善香港的婦女生育率，學習其他

國家如何處理生育率偏低的問題（見《集思港益》第 5章） 。

因此，統計處在報告 4.6段認為現代女性一般接受較好的敎

育及有較高的勞動參與，並認同遲婚和小家庭觀念，甚至以

没有小孩的家庭為時尚，故生育率的推算數字下降是可能的。

學會不贊同這看法，因西方國家有同樣的狀况，但生育率較

香港高出 50%。何况，生育科技日趨進步，35歲以上的婦女

仍可生育，故學會肯定未來 50 年的香港生育率最低限度是

維持 1,234不變，甚至有少許提升，意味著就業人口應有正

增長。而不是統計處的保守推算，在職人數持續下降，更證

180位學者方案有更高更好的財政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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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司長商榷全民退保的實際新增開支〉 

 

香港社會保障學 

2014年 1月 4日 

 

《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行政摘要》（以下簡稱《諮詢摘要》）

詳列數據，不論其可信度，起碼願意提供，日後可作歷史檢

驗，已是值得一讚。 

《諮詢摘要》第 1 頁序言指：「以目前的供款率和覆蓋

率，強積金實難以徹底解決長者退休保障的問題。……行政

長官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引入短、中、長期措施改善現時

社會保障及退休保障制度。』政府已於 2013 年實施長者生

活津貼，但我們仍有決心和承擔長者謀福祉，更好地紓緩長

者晚年生活的困境。我們最不希望見到的是退休保障的工作

停滯不前。」 

全份諮詢文件最關鍵的問題是公共財政。學會認為即使

不挑戰其人口預測的可靠性，也可以拆解： 

《諮詢摘要》，第 15 頁第 32 段指：不論貧富模擬方案

的整體長者社會保障總開支將由 2015 年約 226 億元上升至

2064年的 563億元。50年內涉及 23,950億元新增開支，即

年均新增開支約 480億元。 

本會贊成 180學者方案的三方供款制。僱員部分由每年

5%的強積金供款轉撥，每年總額約 300多億。學者方案是不

碰已累積金額，只由 2016 年起每月供款中調撥。年輕人和

全部在職人士不會有新財務負擔，因為是已出之物。他們中

大部分還可以即時得益，因為家中如有長者可以即時獲得養

老金。而日後家中伴侣和殘疾人士都受保同享養老金。事實

上，即使家中沒有老人，以強積金僱員每月供款上限 1,500



元，退休後可領 22年不少於每月 3,500元(日後按通脹調整)

的養老金（《諮詢摘要》，第 28頁第 55段：65歲長者預期壽

命是 87歲），如假設期間投資回報追及通脹，單個人得益便

多達 30萬元（個人 35年總供 63萬元，個人 22年養老金總

收入 93元），相信絶大部分僱員也會支持。 

180 學者方案的僱主供款來自千萬元以上利潤的僱主，

預計供款是 1.9%，周永新敎授推算是年均約 100 億元(2013

年價格)。（學者方案推算是 115億元“2016年價格”）這可

在政府的利得稅調撥，不用僱主額外負擔。按目前的人口測

算，由於人口老化前期仍有一定的盈餘在 10-15年內也不用

加稅或設新稅種。那麼政府所需承擔的額外開支則會是平均

每年 80億元。 

政府立場是必須實行綜緩升級版，只有資產在 8萬元以

下的老人才可領取 3,230元。但按以上分析，若實行全民養

老金每月 3,500元，不用這架床叠屋的翻版綜緩方案。因為

按政府的推算，實施「有經濟需要」模擬方案，也需新增開

支 25億元（2015年）至 60億元（2064年），50年合共 2555

億元，平均每年 51 億元。換言之，實施免資產審查的全民

養老金方案約需每年額外投入約 29億元，只佔政府 2015-16

年度預計財政總收入 4千 7百億的約不到 1%。試問政府如果

重視這代老人--也是對香港繁榮做出極大貢獻而又得到最

少保障的一代--的退休保障，那會没能力實現全民養老

呢！？ 

學會盼望 3位司長和扶貧委員會委員核實上列的計算和

回應公共財政是否能夠承擔學者方案的全民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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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百萬僱員都有經濟需要全民養老金〉 

社會保障學會 

2016年 1月 7日 

 

根據統計處資料推算，2016年有 265萬僱員（不包括外

傭）每月薪金在 3萬元以下。根據銀行財務顧問推算，強積

金每月供 2,000 元，工作 35 年，65 歲退休後所累積連純回

報（扣除行政費和通脹）年均 1.6%（非保證），2016年初積

金局公佈的年均回報率下降至 1.3%。故推算 35 年工作期，

約有 106 萬元（2016 年價格）。没有對沖，才有相約金額。

以個人每月開支 6,000元計算（2015年長者綜緩每月平均金

額為 5,548 元），即年均開支 7.2 萬元，假設退休後的投資

能追上通脹，106 萬元最多只可應付 14.7 年。若以 2015 年

65 歲長者的預期壽命為 87 歲，今天的 2 百萬僱員將會没有

積蓄去應付最後 7 年的晚年生活，如家中仍有父母要照顧，

晚年生活更加困難。若以中位收入僱員計算（月薪 15,000

元），情况更為惡劣（見《諮詢行政摘要》，第 29頁第 55段）。 

試想由於香港樓價高昂，動輒過萬元 1平方呎，絶大部

份難以負擔首期來購置新樓。大學學士畢業生即使每年加薪，

大部分也要花 10 年才可達至 3 萬元月薪。何况那些副學士

或中學畢業生，相信要花 15-25年才可以有 3萬元月薪。故

很多年青人即使有固定對象，因没有新樓入住，會拖至 30

歲後才結婚，安排妻子在 35 歲前生第一個小孩（以免成為

高齡產婦），可以勉強屈身在父母家裏，同一房間內 3 人生

活 5 年。待 40 歲時則必須把 2 人積蓄連同借貸，包括父母

的資助用按揭方式來買新樓，成家立室（有些只能租住劏房）。

每月用至少三分一，甚至一半，收入作按揭的支付。剩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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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即使夫妻都工作，一般也只能剩下少於 2 萬元用作 3

人每月生活開支。試問那有餘錢用作儲蓄。即使死慳死抵能

儲備也不會很多。相信要到退休時，子女才會完成學業，到

社會工作謀生，才能獨立於父母。而他們的子女也會像他們，

在工作的頭十年，很多只能繼續依靠父母，而不是贍養父母。

因此僱員到退休後，必須全靠強積金積累來應付退休後生

活。 

因此我們這一代年青人（20-40歲，2016年共210萬人），

除了少部份不到 15%（2016年月入 3萬元以下共 265萬，佔

全港僱員 320 萬的 83%），在 40 歲後仍可賺取到月薪 5 萬元

以上，可以有足夠收入和儲蓄自養餘生外。肯定 2016 年香

港有超過 2百萬僱員在退休後仍有經濟需要靠全民養老金每

月 3,500元才能渡過有尊嚴的最後 7年晚年生活。請不要忘

記現在還有 75萬家庭主婦，和 50萬殘疾人士（已扣除殘疾

長者）和 100萬長者是没有任何退休保障。 

若實施 180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已證明財務上可持續

至 2064年），僱員要在強積金供款中，連同僱主部份撥出最

多每月 1,500元，工作 35年，總供款額為 63萬元（1500元

X12 月 X35 年）。但退休後（預期壽命是 87 歲）他們可獲總

收益 93 萬元（3,500 元養老金 X12 月 X22 年退休生活）（上

列計算為簡易版）。因此我們相信全港 320 萬僱員，當中絶

大部份也會贊成實施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 

敬請全港市民和政府扶貧委員會正視超過 2百萬低收入

僱員的利益，設立全民養老金。 

 

 

 



 

 

〈全民養老金不改香港低稅區〉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2016年 1月 11日 

 

根據《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行政摘要》（下稱《摘要》）這

份諮詢文件，說成要實行全民養老金必然要加稅或增設稅種。

實情並非如此，且看《摘要》第 8頁第 14段：「長遠財政計

劃工作小組於 2014 年 3 月發表的公共財政可持續性評估，

預計如政府開支增幅長期超越收入及經濟增長，政府在

2029-30年左右（即 14年內）可能開始面對結構性赤字問題。

除非削減其他公共服務及政策範疇的開支，否則很大機會要

加稅或引入新稅種，以解決財政問題。」 

上文很清楚指出：即使不做退休保障的改革，政府因結

構性赤字也必須進行加稅或引入新稅種。為何政府官員向傳

媒解釋：要進行退保改革必然加稅或引入新稅種。政府要公

開明言實情，2030年因結構性赤字，必須進行稅制改革。事

實上，早於回歸前，便有很多團體要求進行稅改，實行累進

式稅制，至今聲音從未間斷，包括銷售稅、資產增值稅、股

息稅等等。 

即使如此，《摘要》所說：實行「不論貧富」模擬方案，

在 2015-2064年平均要增加利得稅率 4.2%，看似很嚇人。實

質證明不應要求政府財政獨力承擔退保。只要實行 180學者

養老金方案的三方供款制度，政府只須向盈利最多的企業收

取額外 1.9%的利得稅，不是甚麼巨額的艱巨財政措施。 

只要稍為握要比較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稅制，便知道加

4.2%利得稅，也没違反《基本法》第一○七和一○八條。單

從利得稅來看，新加坡是 17%，香港是 16.5%，不相伯仲。

但新加坡還實施 7%的銷售稅，和僱主要為僱員供 15%至 20%



 

 

的中央公積金稅率。香港的僱主現只須供 5%的強積金，算得

甚麼。很明顯香港仍是世界上最低稅地區之一；肯定加了

1.4%甚至 4.2%，也不會超越新加坡僱主稅額。政府說甚麼會

影響香港的競爭力，顯然是危言聳聽。 

由於全民養老金方案在 2030 年之前一直有累積盈餘，

在這段期間根本不用引入新稅種。政府官員應老老實實告訴

全港市民，不用擔心全民養老金會增加大額財政負擔。而改

革稅制是香港稅累退的不公義，和稅基陝窄等問題導致的。

請官員不應借退保來誤導市民。 



 

 

〈公共年金的可行與不可行〉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2016年 1月 26日 

 

林鄭月娥司長呼籲討論公共年金計劃， 認為有參加強

積金的在職人士只要取消對沖，大都會積累達 100萬元，（見

《諮詢行政摘要）第 29 頁，第 55 段），也可用個人儲蓄交

由營運機構，或金管局代為投資轉化成為每月可提供給參加

者的特定金額（稱為年金），直至參加者離世。由於不同參

與者的壽命長短不同，營運機構或政府或金管局，可以透過

風險分擔，減少長壽風險時營運者在整體財務上所帶來的負

擔。 

理念上，上列公共年金的構思是可行的。事實上，現時

香港有多間銀行和保險公司已提供相類似的年金計劃，也是

採用社會保險方法，分擔長壽風險，大多要求 100萬元投入，

每月或每年提供定額的年金。維持終生享用的固定每月年金

收入，可達二三千元，但金額是固定不變，不會跟隨通脹來

調整。因此，不到 10 年旳年金所享有的年金的購買力會下

降一半。換言之，十多年後，購買力肯定低於 3,000元（2016

年價格），陷入貧窮線以下的退休生活，故此不會是受歡迎

的。 

問題更大的是：將社會保障交由私營市場，只會重蹈私

營強積金的覆轍。看看私營強積金運行了 15 年，至今行政

費高企，回報率低。金融機構賺取大幅利潤，與公營的公積

金非牟利，和星馬兩地行政費低於 0.5%，差距甚大。因此公

共年金理論上是有可取之處。但交由私營，只會助長金融機

構賺大錢，及資本波動風險轉嫁個人來承擔。這是非常不理

想，直接減低養老社會保障的功效。 



 

 

但是最大困難是政府根本不會考慮去營運這樣的年金

制度。因為早於梁振英上任之先，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和香社

會服務聯會早已提出強積金改革方案，由政府設立交由金管

局投資營運的強積金基金選項，與私營基金公平競爭；當時

的積金局主席胡紅玉亦有相同的建議，但遭到金管局的斷然

拒絶，結果没有實行。現時司長提議金管局實施有 5%年利率

保證的公共年金計劃，肯定是徒具空言，目的是分化有資產

的老人和普羅大眾，分散注意力和民意，使民眾未能聚焦全

民養老金的討論。 

事實上，根據銀行財務顧問的推算，一位領取中位工資

人士（月薪 15,000元）參加強積金供款 35年，和取消對沖

安排，最多也只能積累 84 萬元。這是要假設參加者起薪點

馬上達 15,000元；35年內非保證回報的年利率為 1.6%（指

扣除極低的 1.8%通脹和行政費後的回報）。2016 年 1 月 26

日積金局公布 15年間回報率為年均 1.3%。 

更重要的難題是現時 75 萬家庭主婦和 50 萬殘疾人士，

與及 110 萬長者都不能受惠於強積金的真正保障。要求 100

萬元的投入來制訂公共年金計劃，可以受益的退休人士恐怕

為數不會多。司長可否訴說香港市民有多少長者擁有 100萬

元的流動資產呢？ 

筆者的建議是：不應浪費筆墨和唇舌去討論公共年金計

劃。若政府有誠意實施，早應在現時強積金內設立公共投資

基金的選項，由金管局協助實行投資營運，供僱員選擇没有

這樣的前題和承諾公共年金只會是空中樓閣。倒不如集中研

究實施 180學者倡議全民養老金方案。 

 



 

 

〈青年會否承擔全民養老金？〉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2016年 1月 27日 

 

只要年青一代審視自己一生，便知道自己也有經濟需要

全民養老金。 

首先，現時大學畢業生也要十年時間才能每月賺取 3萬

元以上的收入。而絶大多數的非大學畢業生相信要經過十數

年的艱辛也未必可以每月賺取 2萬 5千元。試問他們工作 35

年可以積累多少強積金？一些銀行財務顧問的推算，到 65

歲退休時也不能達 1 百萬元。即使如政府諮詢文件說可有 1

百萬強積金，也不能供養自己渡過有尊嚴的晚年生活。2015

年綜緩長者平均每月的綜緩金是 5,600元，換言之，在正當

情况下，年老時有各樣健康問題，每月開支 6,000元，是合

理的估算。稍為計算，1 百萬元÷6,000 元÷12 月=約 14 年。

以預期壽命 87歲，65歲退休後，還有 22年的老年生活；那

麼 80歲後靠甚麼生活呢？很明顯，現時的年青人，年老後，

他們也需要全民養老金，來支援渡過最後 8年的晚年生活！ 

事實上，在未來 40 年積累 1 百萬元的強積金，年青人

是没有任何把握的。第一、對冲制度還未能取消。第二、要

在未來 40 年繼續通脹年均 1.8%，是很難的。第三、確保年

均回報率為3.4%，也是非保證的，完全受金融市場波動影響。

2016年 1月 26日積金局宣佈過去 15年的回報率年均為 3.1%，

較早前 3.4%下跌。第四、行政費能否可以減至 0.5%以下，

也是未知數。私營強積金的功效，是成疑的。 

有些官員說，採用公共年金有助轉化 1百萬資產成為每

月可提供給參加者近 4,000元的固定金額，直至參加者離世。

看似可行，實質不如 180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可以有通脹



 

 

調整的養老金，確保 3,500 元不變的購買力。4,000 元的每

月固定金額，不消 10 年，其購買力便會下降一半，使年老

參加者，生活於現時 3,500元貧窮線以下（2014 年價格）。 

最大困難是政府根本不會考慮去營運這樣的年金計劃。

因為早於梁振英上任之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本學會便提

出強積金改革方向，由政府設立交由金管局投資營運的公共

基金選項。當時的積金局主席胡紅玉也有相同的建議，但遭

金管局的斷然拒絶。那麼如何落實金管局式的公共年金呢？ 

更大問題：非在職人士如 75 萬家庭主婦，50 萬殘疾人

士和過百萬的長者，都不能受惠於強積金制度；他們的老年

生活靠甚麼？因此，全民養老金是別無選擇的解決方法。 

最慘的事情是年青人難有很多個人儲蓄來供養自己退

休後生活。四成以上的薪金要用作租金，因為只有大學畢業

生才有經濟能力來買樓和每月供近 2萬元的按揭費用。如果

没有全民養老金，收入低於 3萬元的一般打工仔，還要想法

撥出收入的幾成來供養自己的年老父母。只有實施全民養老

金，才能即時減輕供養上一代的壓力。 

年青一代是很明白的：自己怎樣勤奮謀生，也難靠自己

個人奮鬥來供養自己年老生活。實施了全民養老金，上年紀

的父母不用自己獨力支撐供養。自己年老時，也有養老金過

活，自己和伴侶也可安心生活；怎會不要求實行全民養老金，

怎會不樂意承擔呢！ 

 


